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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协定存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2015 年 11 月 15

日，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支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

天赐”）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支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年 11月 17日披露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

2015-133。）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公司

及九江天赐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支行

签署了《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约定公司及九江天赐将各自在开户银行存

储的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的方式存放，协定存款额度为人民币 10 万元，协定存

款额度内的存款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超过协定存款额度部分的存款按协定存款

利率计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应利率按日计算，按季结算。合同有

效期为一年。 

公司及九江天赐将在协定存款到期后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

协定存款方式续存，开户银行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合同项下的任何权益或义务，不

得将合同项下的任何权益设立信托或设立质押、担保，也不得将合同约定账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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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 月 18日 




